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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

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李国平先生计划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

（即 2023 年 8 月 25 日到 2024 年 2 月 24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增持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7 号）。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2023 年 8 月 25 日到 2024 年 2 月 24 日期间，李国

平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9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因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股本总数持续

变化，本公告中的持股比例根据公司 2024 年 2 月 26 日总股本 394,432,143 股计

算得出），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4,997,904.00 元，已超过增持计划金额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4 年 2 月 26 日，公司收到李国平先生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

增持结果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一、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李国平先生 

（二）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李国平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浙江丽水水滴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7,094,760 32.22 

李国平 85,495,082 21.68 

王旭斌 20,784,036 5.27 

衢州市誉诚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376,460 1.87 

合计 240,750,338 61.04 

注：金华市誉诚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业务需要于2023年12月变更为衢

州市誉诚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披露增持计划

的情况。 

除本次增持计划外，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了《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号），本次增持主体李国平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浙江丽水水滴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计划自该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

个月内（即2022年11月1日到2023年4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增持规模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浙江丽水水滴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10,000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0.1681%，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0,050,788.00元，增持后，浙江丽



水水滴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7,765,2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 32.2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号）。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股权登记日 2023年 5月 30日的总股本

303,408,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送转股后，

李国平先生持有公司股数由65,765,448股增加至85,495,082股，李国平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数由185,192,568股增加至240,750,338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主体李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期限

届满且已实施完毕。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号）。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计划自减持计划公

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8 月 25 日到 2024 年 2 月 24 日），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本次增持的目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认可，以及为维护股价

稳定和股东利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3 年 8 月 25 日到 2024 年 2 月 24 日，李国平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9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

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4,997,904.00 元，增持后，李国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86,385,1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0%，已超过增持计划金额下限。截止本

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李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浙江丽水水滴泉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127,094,760 32.22 127,094,760 32.22 

李国平 85,495,082 21.68 86,385,182 21.90 

王旭斌 20,784,036 5.27 20,784,036 5.27 

衢州市誉诚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376,460 1.87 7,376,460 1.87 

合计 240,750,338 61.04 241,640,438 61.26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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